
附件1：
永定区专利申请资助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积极鼓励我区科技创新和发明创造活动的开展，提高我区专利申请数量和质量，扶持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市场前景好的企业，促进我区自主创新和社会经济发展，根据永定区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方案，特设立“专利申请资助专项资金”，并制定本办法。

第2条 区政府设立“专利申请资助专项资金”，专项用于专利申请补助，从“科技三项经费”中列支。
    第三条  专利资助申请资金主要用于在本年度内发明创造确因经济困难无法全额承担申请费用的国内外专利申请，均可依照本管理办法提出申请资助。

    第四条  专利申请资助资金遵循公开公正、专款专用、重点扶持、无偿使用的原则。

    第五条  资助对象指本区行政区内的专利申请人，含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也包括在本区投资，有固定住所和场所的单位和个人。

第六条  专利申请资金的资助标准为：国内发明专利职务发明专利申请每件资助2000元，非职务发明专利申请每件资助1000元；实用新型、外观设计职务发明专利每件资助400元，非职务发明专利每件资助200元；发明创造申请国外专利的每项资助人民币不超过1万元（一项发明申请多国专利的最多不超过2万元）。
第七条  专利申请资助资金的申请人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1、资助申请人必须是专利申请人；

    2、国家知识产权局已经实际受理的专利项目；

3、专利权属明确。
    第八条  申请资助发明和实用新型的专利，应符合《专利法》规定的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且符合国家的产业发展方向；申请资助的外观设计专利，应具有市场应用前景；申请发明专利和向国外申请专利的，可获得优先资助。

    第九条  凡申请专利资助资金的专利申请人，应向区知识产权局提交如下材料：

    1、填写《永定区专利申请资助审批表》，一式二份。
    2、相关国家或地区专利受理或审查部门发出的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进入实质审查通知书和专利申请请求书复印件，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证书复印件并提交原件验证。
3、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受理处、张家界市专利代办处或省内专利代理机构开具的当年缴纳专利费用发票和专利申请受理书复印件，并提交原件验证。
    4、职务专利申请须提交企业营业执照或事业法人登记证复印件，个人专利申请须提交本人身份证或工作证复印件。
    第十条  专利资助资金的申请实行全年受理，年终审批。

    第十一条  申请资助的单位或个人向区知识产权局提出申请，并报送相应材料，经区知识产权局审查后，核定资助金额，签发付款凭单并发放资助资金。

第十二条  经批准资助的专利申请由区知识产权局公布并通知申请单位或个人。
第十三条  申请资助的单位或个人所提供的资料和凭证必须真实可靠，如发现弄虚作假，将取消其专利申请资助资格，资助资金全额追回上缴区财政，并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十四条区知识产权局加强对专利申请资助资金的管理，做到专款专用，自觉接受财政，审计、监察部门的监督和检查。
第十五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不予受理：
 1、不符合申请条件；
 2、不属于资助范围；
 3、未按规定填写申请表；
 4、提供的材料不齐全。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区知识产权局、区财政局共同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附件2：           
永定区专利申请资助申请表

编号：

	发明创造名称
	

	专利申请号
	
	专 利 申 请 日
	

	专利申请人
	
	邮 编
	

	地     址
	
	电 话
	

	代 理 机 构
	
	代理人
	

	申请资助
金额
	职  务  发  明
	非 职 务 发 明

	
	金额：            元（大写）
小写（￥           元）
	金额：          元（大写）

小写（￥            元）

	申

请

人

签

章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个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年  月  日

	注：以上部分由申请人填写

	审

核

部

门

意

见
	经审核，该专利申请符合，《永定区专利申请资助资金管理办法》（试行）规定，同意给予资助费：（大写）          元整，小写（￥               元）。

经  办  人：

部门负责人：

年  月  日
	领

导

审

批

意

见
	审批人：

       年  月  日


